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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11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

2011 年，本行继续加大对关联交易的管理力度，修订完

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、完善关联方管理体系、加强关联交易

的日常监控和分析，在确保本行和中小股东整体利益得到有

效保障的前提下，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本行业务的发展，促

进了我行与关联方业务协同效应的发挥。现将本行 2011 年

度关联交易管理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情况

2011 年，本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共召开

6 次会议，其中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共 4 次。先后审议

通过了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
1
关联方企业（以下简称

“中信集团关联公司”）关联授信额度的议案、2010 年度关

联交易专项报告、修订关联交易制度，申请持续关联交易三

年上限、确认关联方名单等重要议案和事项，会议情况具体

如下：

会议届/次 会议时间 会议内容

二届九次 2011 年 2 月 23 日 关于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

1 根据 2011 年 12 月 28 日本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“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

东重组改制的提示性公告”本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”已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，

并更名为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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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届十次 2011 年 3 月 21 日

关于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

2010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

确认关联法人名单

二届十二次 2011 年 8 月 22 日
关于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

确认关联自然人名单

二届十三次 2011 年 10 月 24 日

关于修订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和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

细则》的议案

关于我行申请持续关联交易三年上限的议案

报告期内，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高效、专业、独

立地运作，各位董事勤勉尽责，充分履行了董事会赋予的事

前审核职责，为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

据，确保本行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监管要求，以及本行和全体

股东利益。

二、关联交易管理情况

（一）完善关联交易管理体系，明确关联交易管理职责。

本行在董监事会办公室下设关联交易管理部，牵头负责

全行关联交易体系建设、制度建设、检查监督和培训工作；

风险管理部、信贷管理部分别负责授信类关联交易的审批和

监测统计，总行各业务管理部门负责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的日

常管理。由于管理条线清晰，汇报路线明确，确保本行关联

交易管理工作有序、规范和高效地开展。

（二）及时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，规范关联交易管理

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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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，本行根据监管最新要求及实际操作情况，修订

完善了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》等

制度，进一步规范了操作流程，促使关联交易管理各个环节

有据可依。制定了《关联交易产品手册》，对全行主要业务

和产品的关联交易环节进行逐一分析，统一计算标准，为全

行识别关联交易、规范关联交易管理流程奠定了基础。

（三）实施关联方分类管理，夯实关联交易管理基础。

报告期内，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、

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交所”）、中国银行

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银监会”）和会计准则的不

同认定标准，对关联方实施差异化管理，并定期对关联方名

单进行更新。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全口径关联法人合

计 1,671 家，关联自然人合计 1,103 人。

（四）强化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管理，扩大管理覆盖面。

随着本行中间业务的创新与发展，本行与主要关联方非

授信类关联交易业务量持续增长。2011 年，本行将申报品种

扩大至八大类业务，进一步扩大了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管理范

围，进一步提高了审批效率，确保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促进

业务健康发展。

（五）加大日常监测力度，确保符合监管要求。

本行对关联交易按照授信和非授信两大类实施重点监

测。授信类关联交易由总行信贷管理部通过天信系统进行实

时监测，确保关联交易数据不超监管上限。实行关联授信按



4

月报备，非授信关联交易按季报备制，确保各项监控指标符

合监管要求。报告期内，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规定，未

超过监管规定的上限。

（六）严格履行审批和披露义务，确保程序合法合规。

报告期内，本行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批义务。银监会方

面，对与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逐笔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上交所方面，对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金额占本行经审计净资

产绝对值 0.5%以上的关联交易及时履行披露程序；与同一关

联人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本行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 5%以上的重大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联

交所方面，日常业务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坚持

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符合豁免审批、披露和公告等相关程序。

2011 年累计发布关联交易专项公告四项。此外，本行还

通过定期报告详细披露关联交易的明细情况。

三、关联交易统计与分析

2011 年本行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，有关交

易公平合理，符合本行和股东的整体利益。2011 年本行授信

类关联交易严格执行了银监会关于禁止向关联方发放无担

保贷款的规定，非授信类关联交易中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交

易占绝大多数，未获豁免的非授信类关联交易均按交易金额

占联交所五项测试比例履行了有关申报、公告的程序。

（一）关联方认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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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共有 1,671 家关联法人，

1,103 名关联自然人，本行关联方情况具体如下：

单位：个

关联方口径 关联方数目

关联法人：

境内

其中：银监会口径 1,301

上交所口径 1,301

国内会计准则口径 1,330

境外

联交所口径 1,648

国际会计准则口径 1,330

全口径

全口径关联方 1,671

关联自然人：

全口径关联自然人 1,103

（二）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

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对中信集团关联公司及

BBVA 关联公司关联授信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人民币亿元

关联方
授信额度 实际交易余额 是否在监管

上限内金额 资本净额占比 金额 资本净额占比

中信集团关联公司 189.02 9.26% 45.55 2.23% 是

BBVA 关联公司 57.53 2.82% 26.48 1.30% 是

全部关联方 246.55 12.08% 72.05 3.53%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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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根据银监会监管规定，本行计算资本净额占比时，已扣除关联公司提

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。

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贷款中股东关联方贷款

不良率自上市以来一直保持为零。关联方授信质量优于全行

授信平均质量，且从整体上看，本行对关联方贷款规模占比

小，本行判断现有的关联贷款对本行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

大影响。

（三）非授信类持续关联交易情况

1.中信集团关联公司

报告期内，依据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》第 14A 章，本

行继续履行与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之间相关持续关联交易

的框架协议，在已获批的相应年度上限内开展业务。

此外，本行于报告期内新签订了与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

之间的《中信银行/中信集团呼叫中心外包服务框架协议》，

设定了 2011 至 2013 年度交易上限。同时，还修订了本行与

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之间的《中信银行/中信集团资产托管

服务框架协议》项下的 2011 至 2013 年度上限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本行与中信集团关联公司发生非授信类

关联交易情况具体见下表：

单位：人民币亿元

项 目 计算依据 获批上限 2011 年发生额
是否在获批

上限内

第三方存管手续费 手续费收入 0.40 0.11 是



7

投资产品代销手续费 同上 6.831 0.99 是

资产托管服务手续费 同上 2.00 0.88 是

财务咨询及

资产管理手续费

同上 1.11 0.10 是

呼叫中心外包服务 费用支出 2.80 1.18 是

技术服务费用 费用支出 0.706 0.57 是

信贷资产转让 转让规模 400.00 0 是

资金市场交易

交易净损益 12.00 3.04 是

公允价值

计入资产
42.00 0.67 是

公允价值

计入负债
42.00 0.33 是

2.BBVA 集团关联公司

报告期内，依据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》第 14A 章，本

行继续履行与 BBVA 及其联系人之间相关持续关联交易的框

架协议，在已获批的相应年度上限内开展业务。

此外，本行于报告期内新签订了与 BBVA 及其联系人之

间的《中信银行/BBVA 信贷资产转让框架协议》，设定了 2011

至 2013 年度交易上限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交易金额均未超过年度获批上限，具体

见下表：

单位：除特殊标注外，均为人民币亿元

项 目 计算依据 获批上限 2011 年发生额
是否在获批

上限内

信贷资产转让（亿美元） 转让规模 1.50 0 是

资金市场交易

交易净损益 4.80 0.79 是

公允价值

计入资产
4.50 2.21 是



8

公允价值

计入负债
4.50 1.52 是

3.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信国金关联公司”）

依据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》第 14A 章，本行继续履行

与中信国金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相关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

议，在已获批的相应年度上限内开展业务。

此外，本行于报告期内新签订了与中信国金及其附属公

司之间的《中信银行/中信国金信贷资产转让框架协议》，设

定了 2011 至 2013 年度交易上限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交易金额均未超过年度获批上限，具体

见下表：

单位：除特殊标注外，均为人民币亿元

项 目 计算依据 获批上限 2011 年发生额
是否在获批

上限内

信贷资产转让（亿美元） 转让规模 2.50 0.65 是

资金市场交易

交易净损益 10.00 0 是

公允价值

计入资产
35.00 0 是

公允价值

计入负债
35.00 0 是

特此报告。


